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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10月26日印發 

 

院總第 468 號 委員 提案第 29230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貴敏等 17 人，有鑑於國內罹患癌症等重大疾病的

年齡層日漸降低，民眾如在 60 歲前罹患疾病致無法自理或日

常生活發生困難時，將致生不必要之社會問題。茲為確保民

眾應有之基本尊嚴及健康政策基本人權。爰擬具「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 111 年 6 月公告之 110 年國人死因統計顯示，因罹患癌症死亡之人數，25

歲至 64 歲有 17,565 人，且多集中於 55 歲以上之族群，約占 8 成 6。可見，罹癌者之年齡

層已有逐漸降低之趨勢。 

二、又鑑於民眾如在 60 歲前罹患疾病致無法自理或日常生活發生困難時，將致生不必要之社會

問題。實有確保民眾應有之基本尊嚴及健康權適當的照料與保障之必要。 

三、綜上，爰擬具「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增列經主管機關核准領有

重大傷病卡，可請領勞工退休金之規定。 

 

提案人：李貴敏   

連署人：游毓蘭  馬文君  陳超明  林德福  廖國棟  

張其祿  賴士葆  李德維  曾銘宗  廖婉汝  

鄭天財 Sra Kacaw   呂玉玲  溫玉霞  鄭正鈐  

楊瓊瓔  林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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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之二 勞工未滿六

十歲，有下列情形之一，其

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

得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

金。但工作年資未滿十五年

者，應請領一次退休金： 

一、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

之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

級三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

付。 

二、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之

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

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三、非屬前二款之被保險人

，符合得請領第一款失能

年金給付或一次失能給付

之失能種類、狀態及等級

，或前款身心障礙年金給

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

金給付之障礙種類、項目

及狀態。 

四、領有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核發之重大傷病

卡。 

依前項請領月退休金者

，由勞工決定請領之年限。 

第二十四條之二 勞工未滿六

十歲，有下列情形之一，其

工作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

得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

金。但工作年資未滿十五年

者，應請領一次退休金： 

一、領取勞工保險條例所定

之失能年金給付或失能等

級三等以上之一次失能給

付。 

二、領取國民年金法所定之

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或身心

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給付。 

三、非屬前二款之被保險人

，符合得請領第一款失能

年金給付或一次失能給付

之失能種類、狀態及等級

，或前款身心障礙年金給

付或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

金給付之障礙種類、項目

及狀態。 

依前項請領月退休金者

，由勞工決定請領之年限。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 111 年 6

月公告之 110 年國人死因統

計顯示，因罹患癌症死亡之

人數， 25 歲至 64 歲有

17,565 人，且多集中於 55

歲以上之族群，約占 8 成 6

。可見，罹癌者之年齡層已

有逐漸降低之趨勢。 

二、又鑑於民眾如在 60 歲前

罹患疾病致無法自理或日常

生活發生困難時，將致生不

必要之社會問題。實有確保

民眾應有之基本尊嚴及健康

權適當的照料與保障之必要

。 

三、爰擬具「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二十四條之二條文修正草

案」增列經主管機關核准領

有重大傷病卡，可請領勞工

退休金之規定。 

 

 


